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2015年部门预算编报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是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重要工作部门，负责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规章制度；负责重大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承担落实全县污染减排目标的责任；负责提出全县环境保护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县级财政性资金安排的建议。参与指导和推动全县循环经济与环保产业发展。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承担从源头上预防、控制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责任；负责全县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指导、协调、监督全县生态保护工作；负责全县核事故应急管理工作以及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县环境监测和信息发布等。     
 内设机构有：办公室、污染防治管理股、自然生态股、法规股四个职能股室；二个下属单位：环境监察大队是正股级参公单位，监测站是正股级全额拔款事业单位。
二、单位基本情况

局编制人数8 人，实有人数 9 人，在职超编 1人，离退休 1 人；环境监察大队编制人数 3 人，实有人数14人，在职超编11人，离退休 1 人；环境监测站编制人数  5 人，实有人数 14人，在职超编9人，离退休 1 人，遗嘱补助人数 1 人，房屋面积740平方米。
三、部门收支情况
（一）收入预算，2015年年初预算数202.87 万元，其中，公共财政拨款202.87 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5年年初预算数202.8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15.9 万元。

四、公共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015年公共财政拨款支出202.87万元，均为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基本支出，主要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基本工资、遗嘱生活补助以及办公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公务员津补贴、绩效津贴以2014年批复数计算。项目支出，主要是指环境监测与信息支出、环保执法与监察支出、减排支出、其他监测监察支出。
五、预算收支和主要工作任务

1、预算平衡情况：2015年预算总收入202.87万元，其中：经费拨款202.87万元。全年预算总支出 202.87万元，收支平衡。（公务员津补贴、绩效津贴以2014年批复数计算）。

2、预算支出情况分析：2015年预算支出202.8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31.57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5.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40万元,项目支出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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